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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株洲市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株洲经开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办、各直属

事业单位：

《株洲市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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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贯彻省、市

党代会精神，扎实开展“市场主体培育年”活动，确保量的重点突破

和质的全面提升，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株洲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尧明确工作目标遥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自我加压，奋

勇争先。坚持目标引领，“十四五”期间，确保年均新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220家以上、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50家以上；力争到

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 3000家。（责任单位：各

县市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

二尧建立野重点企业培育库冶遥将营业收入 1000万元至 2000万

元的小微工业企业、龙头企业孵化裂变新的市场主体作为重点培

育对象，按月跟踪监测，切实做好服务指导，加快企业入统。积极引

导营业收入已达规模但未纳入规模工业统计的企业申报入统，做

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统计局）

三尧精准帮扶稳住存量遥 加强对规模以上在库企业的监测，精

准定位年主营业务收入 3000万元以下且存在退规风险的企业，加

强走访调研，及时掌握企业动态。除对产能严重过剩、过度消耗资

源、产品档次低等企业通过市场淘汰出清外，对其他有潜力的企业

要整合政策和要素资源，结合开展“纾困增效”专项行动，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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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一策”帮扶指导，建立问题台账，强化交办落实，及时推动问题解

决，努力稳定存量企业，降低退库企业数量。（责任单位：各县市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优化营商环境中心）

四尧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遥对符合条件的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和重点培育企业给予财政支持。安排专项奖励资金，对新建新投产

且当年形成税收的企业按 10万元 /家予以奖励，规下升规上且当

年形成税收的企业按 6万元 /家予以奖励（首次兑现奖励资金的

50%，升规后第二年仍在库的企业再兑现剩余奖励资金）。各县市

区已制定扶持政策的，可按“就高”原则予以兑现。奖励资金的市县

两级分担比例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确定的税收财力分享比例确定。

加强涉税服务，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充分享受税费减

免红利。加强政银企合作，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新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重点培育企业特点的专项金融产品，采取增加信贷资源配

置等方式加大融资支持力度。（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市财政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税务局、市政府金融办、市统计局）

五尧加强培训提升能力遥 将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点培育

企业负责人纳入各级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骨干人才系列培训。组织

企业管理团队在创新创业、融资服务、技术合作、市场开拓、质量品

牌、知识产权等方面开展系列培训，提升企业竞争力。加强企业财

务、办税、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办税、统计数据报送等工作效

率，严格遵守统计法律法规，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可靠，严禁

统计造假。（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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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

六尧完善机制强化督导遥在株洲市打造“三个高地”建设指挥部

统筹指挥下，建立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动工作制度，形成市级

统筹，县市区负责，市工信、统计部门牵头，市财政、税务等相关部

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各县市区要制定年度新增、净增规模工业企业

工作目标和推进措施，并作为年度绩效考核依据，落实责任分工。

同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加强对县市区工作开展情况的督促落

实，定期调度通报，并将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年度绩效考核依据。聚

焦净增数、新增数、目标完成率等，对成效明显的县市区、相关单位

和个人予以奖励，对落实不力、推进缓慢的县市区通报批评。（责任

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市财政局、市税

务局，各县市区）

附件：2022-2025年各县市区新增规模工业企业预期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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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2025年各县市区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预期完成情况 

 

县市区 
2022年新增

目标（家） 

2023年新增 

目标（家） 

2024年新增 

目标（家） 

2025年新增 

目标（家） 

全  市 260 280 300 320 

荷塘区 18 20 22 24 

芦淞区 18 20 22 24 

石峰区 18 20 22 24 

株洲经开区 10 12 14 16 

天元区 50 52 54 56 

渌口区 18 20 22 24 

攸  县 42 44 46 48 

茶陵县 18 20 22 24 

炎陵县 18 20 22 24 

醴陵市 50 52 54 56 

 



抄送：市委各部门，株洲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各人民团体。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2月 24日印发


